德宏州优势农产品产销对接项目实施方案（2025年）

一、项目背景及单位概况
（一）立项背景
德宏州位于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西部，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8.4－20℃，年均降雨量1400－1800毫米，具有昼夜温差大，年温差小的气候特点，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果结终年。适宜农业产业化良好发展。
德宏州是云南省特色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2024年全州生物特色产业累计种植面积118.13万亩，其中，咖啡实有面积8.17万亩，干豆产量0.77万吨；云南坚果（澳洲坚果）种植面积51.51万亩，壳果产量9.32万吨；柠檬累计种植面积2万亩、产量2.83万吨；核桃种植面积24.56万亩，产量2.42万吨；中药材种植面积3.77万亩，产量1.37万吨；香料种植面积28.12万亩，产量1.92万吨。
（二）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概况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隶属德宏州人民政府，是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法人代表张定刚。根据职责赋予及州委、州政府的工作安排，对上向州人民政府负责，同时承担省农业农村厅的业务指导；对下指导协调各县市农业农村局的业务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省、州关于农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划和计划。结合德宏州实际，起草或拟定有关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生物特色产业和生态农业等农业各产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和中长期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三）前期工作基础
2024年末，全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272个（国家级3个，省级27个，州级162个），预计2024年全州农产品加工总产值420亿元。2023年农产品加工总产值388.5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稳步发展，有农民专业合作社1478个，家庭农场2690个。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壮大，农产品生产已具备一定规模。近年来州农业农村局每年都组织一定规模的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总结了一整套项目实施和管理经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具有较好的技术优势和丰富的实践基础，能够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
二、项目编制依据
为有效促进我州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提升德宏优势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大农产品产销对接力度，支持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带动农业增效、企业盈利、农民增收。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脱贫地区打造 区域公用品牌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农办市〔2023〕4号），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主办的农业展会、节庆活动、产销对接等要向脱贫地区倾斜，在展位费用、渠道对接、品牌推介等方面提供减免扶持政策。《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支持脱贫地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2025年工作要点〉的通知》，支持脱贫地区参加各类展示展销推广活动，在展位费用减免、渠道对接、品牌推介等方面提供更多倾斜服务。按照《德宏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德财农〔2021〕92号）文件，围绕德宏州“三支柱一标杆”工作目标和推进上海对口帮扶地区“百县百品”等消费帮扶行动，立足我州实际，组织开展产品孵化、品牌建设、展示展销和推介宣传等，精准对接省内外消费需求，打通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的绿色通道，落实相关利益联结机制等项目内容。
三、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长期以来，德宏具备农业发展的良好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由于交通运输不便，市场信息不通畅，农产品品牌宣传与推介滞后，形成德宏优势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脱节的局面，导致农民收入降低，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结合乡村振兴的重大机遇，积极组织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为“云品出滇”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在各方面提升全州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促进全州农业增效、企业盈利、建档立卡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四、项目建设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组织州内农业企业40家/次以上开展农特产品消费帮扶与产销对接3次以上，不断提升我州农产品品牌知名度，拓宽销售渠道，通过开展产销对接活动，受益企业实现德宏农产品外销500万元以上。
五、建设内容及扶持方向
（一）建设内容
围绕我州优势农产品品牌打造和创建，通过开展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组织线上线下展示展销和推介宣传，促进“云品出滇”，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精准对接省内外市民消费需求，打通农产品上行绿色通道。具体内容：组织企业参加第9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29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加2025年全国优质农产品展销周活动；参加2025年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二）扶持方向
对参与项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项目具体实施单位进行扶持补助。
六、资金来源与概算
州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80万元，资金概算如下： 
（一）参加第9届中国一南亚博览会暨第29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计划投入28万元
2025年昆明南博会计划在6月举行，为充分展示德宏优势农产品，推进乡村振兴，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全面提升我州优质农产品品牌知名度。活动预计支出如下:
1.展馆搭建、场地租赁和展位费：25万元；
2.农产品品牌推介、产品品鉴费用预计3万元。
[bookmark: _GoBack]（二）2025全国优质农产品展销周推介活动，计划投入30万元
自 2015 年以来，“云南特色冬农魅力”展示推介活动已经在北京连续举办8年。为进一步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持续提升“绿色云品”品牌影响力的要求，推动“云品进京”，2025年我局计划参加2025全国优质农产品展销周暨“云南特色冬农魅力”展示推介活动，并以市场化形式帮助企业走出去。
1.展位预计购置150平方，费用预计9万元；
2.展馆搭建费用预计18万元；
3.农产品品牌推介、产品品鉴费用预计3万元。
（三）参加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计划投入22万元
2025年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在天津市举办，该活动由农业农村部主办，届时将集中展示全国优质农产品，为推进我州优势农产品出滇，计划组织我州名优特色农产品企业10家以市场化形式参展，活动预计支出如下:
1.展位费:10×1万元/个=10万元;
2.参展企业补助:11×1万元/个=10万元;
3.农产品品牌推介、产品品鉴费用预计2万元。
七、项目实施时间进度安排
项目实施时间为:2025年4月—2025年12月
1.2025年4月—2025年5月，项目前期准备阶段;
2.2025年5月—2025年11月，项目实施阶段;
3.2025年11月—2025年12月，项目总结阶段。
八、项目绩效考核
（一）绩效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组织州内农业企业40家/次以上开展农特产品消费帮扶与产销对接4次以上，不断提升我州农产品品牌知名度，拓宽销售渠道，通过开展产销对接活动，受益企业实现德宏农产品外销500万元以上。
（二）绩效考核办法
按照《云南省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云财预〔2015〕427号)和实施方案，对照项目绩效指标实施绩效考核。
九、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通过项目实施，促进我州农产品外销，为企业促进销售收益，提高企业联农带农效益，帮助关联农户提供经济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2、社会效益：通过项目实施，帮助农户和企业生产的农产品持续畅销，保障农产品不出现难卖、滞销等问题。促进企业联农带农，让农户提高收益，对促进社会稳定，带动整个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有着显著的社会效益。
十、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1、组织措施
成立项目领导小组，细化目标任务。成立由州农业农村局局长为组长的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场信息与对外交流合作科，负责制定工作方案，细化目标任务，组织协调和检查指导工作。项目实施中严格执行目标任务责任制，确保责任落实到人，工作落实到位。
加强项目管理，确保建设任务顺利完成。建立项目资金专账，并严格按照项目下达任务和财政资金支持环节进行使用和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充分发挥项目资金效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适时开展项目中期检查和督促工作，确保项目建设任务顺利完成。
2、技术措施
委托专业团队负责策划、实施。
（二）分工与职责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法人代表负总责，分管副局长负责项目落实，科室负责项目申报和实施，待方案批复后及时组织项目实施。同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开展绩效评价。
（三）节支增效措施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本着精俭节约的原则，严格按照德财行〔2014〕303号文件精神，控制不必要的支出，杜绝铺张浪费。
（四）内控制度
有规范内控机制。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项目组人员开展具体的项目业务工作。相关科室牵头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开展绩效评价。同时，加强项目资金财务管理、确保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实现资金绩效目标，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五）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人员分工明确，各项制度完善，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财务行为，执行科研单位会计制度。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执行《云南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项目资金使用有严格的申请报批程序，根据项目实际进度进行资金支付，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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